
美容院使用“三无”瘦脸针
造成顾客面部损害必须赔偿
编辑同志：

两个月前，一家新开的美
容院发布广告称，其销售的一
款瘦脸针不仅瘦脸效果好、绝
不反弹，而且价格实惠。 我前
往咨询时，工作人员不仅肯定
了广告中所说的效果，而且一
再表示使用该瘦脸针没有任
何风险。 我为之心动后，交了
2000元费用。

可是，当我注射后，不但
没有出现自己所期待的瘦脸
效果， 甚至还出现脸部瘙痒、
肿胀、溃烂，并花去3600余元
治疗费用。

经查，美容院所售瘦脸针
系无生产厂家名称、无生产日
期、 无生产地址的 “三无产
品”。 面对我的赔偿请求，美
容院却以减肥设备并非其所
生产、我只能找厂家索赔为由
拒绝。

请问 :美容院的理由成
立吗？

读者：周霜兰

周霜兰读者：
美容院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美容院违反了

自身的法定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十八条规定： “经营者应
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
的要求 。 对可能危及人身 、
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
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
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
的方法。” 本案中， 美容院明
知瘦脸针系 “三无 ” 产品 ，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隐患，
但其隐藏真相和风险， 并导
致你注射后脸部出现脸部瘙
痒、 肿胀、 溃烂。 这种行为
不仅属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而且主观上具有听之任之的
间接故意。

另一方面， 你有权选择
美容院承担赔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三十五条规定： “消费者
在购买、 使用商品时， 其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
销售者要求赔偿。” 《侵权责
任法 》 第四十三条也指出 ：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
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
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
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本
案中， 美容院是瘦脸针的直
接提供者、 使用者， 其无权
借口瘦脸针并非其所生产而
推卸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 你有权要求美容院赔偿，
也可以要求生产者赔偿， 甚
至还可以要求两者共同担责。
究竟如何选择， 完全由你说
了算。

再一方面，美容院必须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
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
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等费用……”《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也指出：“侵害他人
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因此，
美容院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颜东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因因离离职职索索要要经经济济补补偿偿 裁裁决决后后发发现现应应主主张张经经济济赔赔偿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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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会会援援助助使使员员工工获获赔赔金金额额加加倍倍
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锦旗。 记者近日采访时，正遇上该中心主

任何跃红拿着一面锦旗与大家琢磨应该挂在哪儿。 “爱心助弱伸正义，善辩能言浩气冲。 这词儿写的多好
啊，这是受援职工给胡芳律师送来的。 ”何主任话音未落，就有人感叹：“劳动争议到了诉讼阶段，没见着单
位的人，最后竟能达成调解。 ”“员工在仲裁时主张经济补偿金，胡芳帮他在诉讼阶段拿到了赔偿金，这可
是双倍补偿啊！ ”听着大家议论，一旁的胡芳律师笑而不语。

法院庭审时 ， 过了半个小
时， 公司仍无人露面。

由于案件多， 这一次法院是
电话通知公司开庭。 现在， 公司
没来人， 因无证据证明法院已给
公司电话通知过， 所以， 法官认
为这次不好做缺席审理 。 法官
说 ： “我们写个书面的开庭通
知， 让单位来人领取， 若下次开
庭公司还不来人 ， 那就缺席审
理。” 胡芳与赵浚骇表示同意。

“既然来了， 那就看看证据
目录吧。” 法官又说。

当听到赵浚骇要把经济补偿
金 变 更 为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赔 偿金时 ， 法官认为依据法
律规定， 劳动争议要经过仲裁前
置程序才能到法院起诉， 赵浚骇
在仲裁时主张的是经济补偿金，
在法院诉讼阶段也只能主张经济
补偿金。 若想让单位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 只能撤
诉， 再重新申请劳动仲裁， 再走
一遍程序。

赵浚骇的心一下子凉了： 我
的合法权益不能白白丢了。 他收
拾东西， 准备去办撤诉手续。

坐在一旁的胡芳向法官说
道：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6
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
案件后 ， 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
的， 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
争议具有不可分性， 应当合并审
理。 《北京市劳动局、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认
为上述条款中的 “不可分性 ”，
是指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仲裁的事
项是基于 同 一事实而产生的 ，
相互之间具有依附性。 赵浚骇现
在变更诉求主张单位支付赔偿
金， 是基于同一个行为， 具有不
可分性， 它只是在诉求的数额上
有变化， 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听胡芳这么一说， 本来已站

起 来 准 备 走 的 赵 浚 骇 又 坐 下
了 ： 胡律师这么说了 ， 也许还
有希望。

胡芳接着对法官说： “如果
赵浚骇现在不能变更经济补偿金
为赔偿金， 一旦裁决生效， 他不
能因为一次被解除劳动合同而主
张两次权益， 所以赔偿金这部分
合法权益就再也无法享受了， 这
与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
规定不符， 希望法院能允许其变
更诉求并合并审理。 当然， 如果
能调解就最好了。”

法官点点头：“我们回去再研
究研究。 ”

随后， 胡芳提交了各项证据
材料，表明了代理意见，对重点问
题进行了说明。

隔了两周，本案第二次开庭。
胡芳与赵浚骇一大早来到法

院， 但开庭时仍不见单位人影。
法官说： “我们跟公司进行了沟
通， 他们同意协商解决， 愿意一
次性支付1.5万元 ， 综合解决终
止劳动合同经济赔偿、 未休年假
工资和加班费等一切费用， 你们
同意吗？”

赵浚骇马上说：“太同意了。
公司比我早来5年的工友，也没拿
到这么多钱。 ”

胡芳问法官：“单位现在还没
来人，他们同意这个协议吗？ ”

法官答道：“他们同意。 ”
看赵浚骇在调解书上签了

字， 胡芳再次向法官确认：“单位
真会签吗？ ” 法官笑了：“99%会
签。放心吧，他们下午就来签字。”

一周后， 赵浚骇给法服中心
送来锦旗感谢胡芳： “公司已经
把钱打给我了， 要没有工会律师
帮着维权， 我哪能拿到这么多赔
偿啊！”
（本文劳动争议当事人为化名。 ）

送锦旗的人叫赵浚骇，他说：
“2014年8月1日，我入职到北京佧
易达物业公司，做了一名中控员。
当时公司跟我签订了一年期劳动
合同，约定每月工资为2350元、享
受带薪酬年休假。 该合同期满前
一个月时， 公司又跟我续签了一
年，至2016年7月31日到期，其他
待遇不变。 ”

赵浚骇介绍 ，2016年7月底 ，
公司突然通知他不再续签劳动合
同，让他到期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他气呼呼地来到单位办公
室：“公司要终止劳动合同总得提
前告诉我吧， 要不就支付代通知
金。”办公室钱主任安慰他：“坐下
慢慢说。 你手里也有一份劳动合
同，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合同截止
日期，不用我们说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续签， 公司会提前找你协商
相关事宜， 没有通知你那就是到
期后自然终止了， 这种情况企业
不需要支付代通知金。 ”

赵浚骇问对方：“就算你说的
对， 但终止劳动合同也得支付经
济补偿金吧，为何公司不给我？ ”
钱主任说：“如果是合同没到期双
方协商解除， 单位要支付经济补
偿。 咱们这是劳动合同期后不续
签自然终止，情况不同，当然就没
有补偿金了。”赵浚骇又问：“劳动
合同里规定员工每年可以享受带

薪年休假，但公司一直没让我休，
这是不是也应该补偿我?”

钱主任拍了拍赵浚骇的肩
膀：“我说赵师傅啊， 你在中控室
上班， 工作时间是三班倒轮流上
岗，上12小时休24小时，遇到法定
节假日时也得照常上班对吧？ 一
个萝卜一个坑，临时替个班还行，
要想一下休个十天半个月的肯定
不行。 中控员岗位执行综合计算
工时制度，这是咱们事先讲好的，
您也同意的。再说了，公司也没亏
待大家， 哪次加班费不是全额给
你们。你打听打听，像咱们这种正
规的物业公司有几家？ ”

见跟对方说不通， 赵浚骇悻
悻地离开了公司。回到家，他找出
一张空白纸写申请书， 决定到仲
裁委去告单位。 妻子见状，劝他：
“还是去找上次帮你打赢官司的
工会法援吧？ ”他白了妻子一眼：
“有了上次经历，这么简单的事我
自己就能搞定。 ”

第二天， 他去申请了劳动仲
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终止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加班费、年
休假工资等费用。

一个月后， 仲裁委开庭审理
此案。 虽然仲裁委向公司送达了
出庭通知书等文书， 但其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 仲裁员进行了缺席
审理。

今年2月，仲裁委作出裁决。
仲裁委认为， 赵浚骇与公司

已连续签订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14
条第二款第 （三） 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
订、 订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
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
条和第40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 之规
定， 公司应自赵浚骇的第二份劳
动合同到期后即与他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而公司未就其以维持或提高
劳动合同约定条件向赵浚骇提出
续订劳动合同且赵浚骇不同意续
订合同提交相关证据， 也未就赵
浚骇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
第40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情形提
交相关证据。在此情况下，公司与
赵浚骇终止劳动合同违反 《劳动
合同法》相关规定。 据此，仲裁委
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应依法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
二倍向赵浚骇支付赔偿金。 鉴于
赵浚骇仅要求支付7100元经济补
偿金且不高于法定标准， 仲裁委
对其请求予以支持。

拿到裁决书时全家人都替赵
浚骇高兴：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自
己打赢官司，了不起啊！可赵浚骇
却后悔不迭：“没想到单位与我终
止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 而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是经济补
偿金的二倍，我应该主张1.3万余
元的赔偿金， 可我却只要求公司
支付7100元的经济补偿，要少了，
我得上诉！”面对妻子的埋怨与数
落， 赵浚骇突然说：“我找工会法
援去，他们懂。 ”

于是， 他来到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因
他是农村户籍符合受援条件，法
服中心便指派公职律师胡芳代理
此案。 “仲裁支持了您一部分诉
求 ， 您对哪部分不服要提起诉
讼？ ”胡芳问赵浚骇。

赵浚骇说 ：“我对裁决都不
服。 公司里有个上班一年多的同
事跟我情况相同， 在仲裁庭前调
解时拿到了8000元。我工作两年，
还没人家拿的多，我不服。 ”

“你这回的诉求与仲裁时一
样吗？”“有变动，我要把终止劳动
合 同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变 更 为 违
法 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您
看行吗？ ”“你这一改，数额会增
加。 ”胡芳说：“有难度，但可以争
取一下。 ”

合同到期终止 单位拒付经济补偿事发

员工发现权益受损 求助工会法援维权

工会律师促成和解 员工获得1.5万赔偿结果


